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对 

《关于对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许可类重

组问询函〔2019〕第 4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相关问题回复的核查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 

2019 年 1 月 30 日，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双汇发展”）收到贵部《关于对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

函》（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19〕第 4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根据

《问询函》的核查要求，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技术支持中心组织评估项

目组对贵所问询函相关问题回复进行了认真的核查，并就资产评估相关问题回

复出具了本核查意见： 

3．你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29 日披露《2018 年前三季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称，上市公司共向包括双汇集团、罗特克斯（直接持有你公司 13.95%股份）在

内的全体股东实现分红 296,960.25 万元。预案显示，2018 年 11 月 29 日，罗特

克斯决定以境内取得的投资分红向双汇集团增资 41,528.51 万元，其中 40,000 万

元作为新增注册资本，1,528.51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双汇集团注册资本变更为

190,000 万元。 

请你公司说明：（1）交易对方罗特克斯在本次重组前向标的公司增资的原

因、作价依据，该次增资是否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及双汇集团公司章程等的规定；（2）本次交易采取的预估方法，该次增资对双

汇集团预估作价的具体影响，增资前后交易标的评估价格扣除增资金额影响外

是否存在重大变化，如是，请说明变化的原因及其合理性。 

请评估机构和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问题（1）交易对方罗特克斯在本次重组前向标的公司增资的原因、作价依



据，该次增资是否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双汇集团

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一、该次增资所履行的内外部审批程序 

2018 年 11 月 28 日，罗特克斯作出董事会决议，决定以境内取得的投资分

红向双汇集团增资 41,528.51 万元，其中 40,000 万元作为新增注册资本，1,528.51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双汇集团注册资本变更为 190,000 万元。 

2018 年 11 月 29 日，双汇集团召开董事会，通过上述关于罗特克斯增资决

议。 

2018 年 11 月，双汇集团法定代表人万隆签署更新后的《河南省漯河市双汇

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章程》。 

2018 年 12 月 7 日，漯河市商务局出具《外商投资企业变更备案回执》，双

汇集团注册资本变更为 190,000 万元，投资总额变更为 500,000 万元。 

2018 年 12 月 18 日，中国银行漯河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出具国内支付业务

收款回单，双汇集团收到罗特克斯认缴的增资款 41,528.51 万元。 

2018 年 12 月 12 日，漯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了《营业执照》（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111002677654327）。 

此次增资前后，双汇集团的股权结构如下： 

增资前 增资后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万元） 

出资比例(%)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罗特克斯 150,000 100.00 罗特克斯 190,000 100.00 

合计 150,000 100.00 合计 190,000 100.00 

二、该次增资的原因及作价依据 

罗特克斯对双汇集团的该次增资款全部用于补充双汇集团流动资金及优化

债务结构。 

根据罗特克斯 2018 年 11 月 28 日通过的董事会决议，罗特克斯作为双汇集

团唯一股东，以其在双汇发展 2018 年前三季度利润分红对双汇集团进行增资，

以双汇集团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注册资本 150,000.00 万元为基数，以 40,000

万元转增注册资本，1,528.51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双汇集团注册资本变更为

190,000 万元。罗特克斯持有双汇集团 100%的股权，本次罗特克斯向双汇集团进



行的现金增资为母公司向其全资子公司进行注资，且罗特克斯向双汇集团的增资

不涉及国有资产，法律上不要求履行额外的评估程序作为其作价依据。 

三、结论 

综上，该次增资已经履行了必要的内外部审批/备案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及《河南省漯河市双汇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问题（2）本次交易采取的预估方法，该次增资对双汇集团预估作价的具体

影响，增资前后交易标的评估价格扣除增资金额影响外是否存在重大变化，如

是，请说明变化的原因及其合理性。 

本次交易对于双汇集团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预估，资产基础法是指在合理评

估企业各项资产价值和负债的基础上确定评估对象价值。 

2018 年 11 月 29 日，罗特克斯决定以境内取得的投资分红向双汇集团增资

41,528.51 万元，其中 40,000 万元作为新增注册资本，1,528.51 万元计入资本公

积。本次增资后，双汇集团账面净资产增加 41,528.51 万元，相应的公司增加了

41,528.51 万元货币资金或结构性存款，因本次预估对双汇集团采用资产基础法

进行评估，罗特克斯对双汇集团的增资款对应的估值也为 41,528.51 万元。即罗

特克斯对双汇集团增资后，双汇集团预估值增加了 41,528.51 万元，即增资前后

交易标的评估值差额等于本次增资金额。 

评估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评估师认为：双汇发展披露了罗特克斯在本次重组前向标的公司增

资的原因、作价依据，分析认为罗特克斯对双汇集团的该次增资款全部用于补充

双汇集团流动资金及优化债务结构，该次增资已经履行了必要的内外部审批/备

案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河南省漯河市双汇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章程》

等的规定；双汇发展也披露了本次增资采取的预估方法及增资前后交易标的评估

价格情况，分析认为，根据罗特克斯 2018 年 11 月 28 日通过的董事会决议，罗

特克斯作为双汇集团唯一股东，以其在双汇发展 2018 年前三季度利润分红对双

汇集团进行增资，以双汇集团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注册资本 150,000.00 万元为

基数，以 40,000 万元转增注册资本，1,528.51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双汇集团注



册资本变更为 190,000 万元，2018 年 11 月 29 日，罗特克斯决定以境内取得的投

资分红向双汇集团增资 41,528.51 万元，其中 40,000 万元作为新增注册资本，

1,528.51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本次增资后，双汇集团账面净资产增加 41,528.51

万元，相应的公司增加了 41,528.51 万元货币资金或结构性存款；双汇发展分析

认为，因本次预估对双汇集团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罗特克斯对双汇集团的

增资款对应的估值也为 41,528.51 万元，即罗特克斯对双汇集团增资后，双汇集

团预估值增加了 41,528.51 万元，即增资前后交易标的评估值差额等于本次增资

金额。相关披露及分析具有合理性。 

  



（本页无正文，为《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对《关于对河南双汇投资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19〕第 4 号相关问题回

复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 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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